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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優質認證酒品參與國內外展覽（售）活動獎勵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10603006760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10703004270 號函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9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803002570號函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2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900030880號函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6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1200008110 號函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1300001500號函核備修正 

 

壹、 目的： 

為推廣經財政部認證之優質酒品，進而增進國內外買家之採購意

願，財政部辦理優質認證酒品參與國內外展覽（售）活動之獎勵，

以增加認證酒品之曝光度並拓展國內外貿易與商機，特訂定本實

施要點。 

貳、 申請資格 

一、 限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業者（以下簡稱業者），且認證合約

須在有效期限內。 

二、 無不良參展紀錄或其他不良情事。 

三、 當年度未曾向其他機關（構）就相同展覽（售）案件提出相

同項目獎勵（補助）之申請。 

四、 財政部保有最終決定權，申請業者不得有異議。 

叁、申請手續 

一、 符合第貳點之申請資格者，應檢附第肆點規定之申請應備文

件，向財政部委託之執行機構（以下簡稱執行機構）申請。 

二、 由執行機構擇期召開審查會議擇定受獎勵業者。 

肆、申請應備文件 

申請獎勵業者應於受理報名期限內，檢附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1 份（如附件）。 

二、 展覽（售）活動招商相關文件 1 份（業者提供，若無當年度

招商文件，可提供前ㄧ年度資料）。 

三、 參展計畫書 7 份（業者提供，撰寫架構如第伍點）。 

四、 上開申請文件如為影本，需加蓋申請業者及其負責人印章

（大小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向執行機構提出申請。 

五、 文件應依順序排列，並請於左側上下裝訂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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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應備文件不全者，由執行機構書面通知送達日起 7 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同案不得再次申請。 

伍、參展計畫書撰寫架構 

一、 目錄及頁次。 

二、 參展概述（包含展覽（售）之活動名稱、性質簡介及參展目

標）。 

三、 整體規劃、構想說明、認證標誌及認證酒品展覽（售）方式

說明。 

四、 工作期程表。 

五、 預算經費表（包含場地租金、材料費、文宣廣告費、運輸費、

差旅費及佈置費等）。 

六、 效益評估。 

陸、受理報名及辦理日期 

一、 受理報名期限：每年 2 月底截止，逾期不受理（倘申請獎勵

總金額未達年度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制度年度計畫金額上

限，得由執行機構再次開放報名）。 

二、 展覽（售）辦理日期：每年 4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三、 報名文件經提出後不得要求退還或抽換，惟收件截止日若遇

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因而停止上班時，得順延至恢

復上班日收件。 

柒、獎勵經費 

一、 參展國內每一展覽（售）活動（攤位面積至少 9 平方公尺），

獎勵上限為新臺幣 5 萬元，每家業者每年以獎勵 2 次展覽

（售）為限。 

二、 參展國外每一展覽（售）活動（攤位面積至少 9 平方公尺），

獎勵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每家業者每年以獎勵 2 次為限。 

三、 前 2 項國內外展覽（售）獎勵，二者同時申請者，每家業者

每年以獎勵 2 次為限。 

四、 獎勵經費限用於場地租金、佈置費、文宣廣告費、國外差旅

費(交通及住宿)及運輸費等支出項目，並應實報實銷。 

五、 前項國外差旅費，參展人員搭乘分有等級之飛機、船舶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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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大眾陸運工具，限乘基礎等級（標準）座（艙）位；住宿

費每日不得逾中央機關「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中央

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

定核計。 

六、 每年獎勵總經費上限，以不超過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制度年

度計畫額度為限。 

捌、審查 

一、 由執行機構召開審查會議，並邀請 3至 5位專家學者參與審

查會議。 

二、 審查會議就申請案件內容，包括展覽（售）規模、性質、經

費編列完整性與合理性，及對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之貢獻度

等事項，進行書面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函報財政部備查。 

三、 經財政部備查後，由執行機構以核准通知函通知業者。 

玖、計畫變更或取消 

一、 經核定獎勵之參展計畫，如參展時間或地點變更，受獎勵業

者應於參展 15 日前書面通知執行機構，經執行機構同意後

始得變更。未於期限內函報執行機構者，不予獎勵。 

二、 受獎勵業者如欲取消經核定之參展計畫，應於參展 15 日前

書面通知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將據以取消該項計畫之獎勵。 

三、 第一項經核定獎勵之參展計畫，因非可歸責於業者事由（如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而需變更展覽(售)活動者，受獎

勵業者得於原核定之場次數內申請變更，並於參展 30 日前

檢附變更後計畫對照表，書面向執行機構申請，經執行機構

同意後始得辦理；必要時，執行機構得召開審查會議。 

壹拾、申請撥款 

一、 受獎勵業者應於參展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且不得逾當年

12 月 5 日，檢附下列文件，向執行機構申請撥款： 

（一） 核准通知函。 

（二） 參展證明相關文件（如報名成功資料或場地租金繳費

單等）。 

（三） 成果報告書（包括活動績效、展售活動整體營業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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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數、預期效益及展後檢討等）、攤位內揭示財政部

優質酒類認證標誌及展售認證酒品之照片等書面資料

及電子檔。 

（四） 經費支出明細表及支出憑證影本。 

（五） 請款發票或收據。 

（六） 撥入帳戶之存摺影本。 

二、 請款發票或收據之印鑑需與原申請書相符。 

三、 申請撥款文件如為影本，需加蓋受獎勵業者及其負責人印

章（大小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四、 申請撥款文件及內容不全者，由執行機構書面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撥款。 

五、 本獎勵款所衍生之相關稅捐及其他費用，由受獎勵業者自

行負擔。 

壹拾壹、其他應遵守及注意事項 

一、 本要點所稱之展覽（售），指參展攤位 80 個以上，且參展廠

商 40 家以上之展覽（售），且展覽（售）招商內容應與酒品

或食品相關。 

二、 本要點所稱之國外展覽（售），指經濟部「辦理推廣貿易業務

實施要點」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國際展覽，且舉

辦地點於國外者。 

三、 受獎勵業者於當年度執行期間（包含撥款完成前），應符合第

貳點之資格。 

四、 受獎勵業者未經同意，不得以執行機構或其他類似之名義進

行不當宣傳、或為其他使人誤導、混淆、或其他涉及法律責

任之行為。 

五、 受獎勵業者參加展覽（售）時，應於明顯處揭示財政部優質

酒類認證標誌及展售認證酒品，並拍攝宣導情形照片以供核

銷。標誌大小至少需 A4 尺寸以上，固定黏貼或放置於明顯

位置，並注意美觀。 

六、 未於展場攤位揭示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標誌或展覽（售）認

證酒品者，不予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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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受獎勵業者提供之文件、成果報告書或相關附件，若有隱匿、

虛偽或造假等不實，或違反本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者，

不予撥款。 

壹拾貳、服務窗口 

一、 以郵寄或專人送達方式交付申請文件至財團法人台灣優良

農產品發展協會（100409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51 號

2 樓），電話：02-23567417。 

二、 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專人親送者應於上班時間內（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送達，並以收件所載日期為準，逾期不予

受理。 

三、 相關申請書及表格格式，請至 http://www.cas.org.tw/wine/逕

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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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優質認證酒品參與國內外展覽（售）活動獎勵申請書 
 
※粗黑框線內申請業者無須填寫，其餘各欄位皆為必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收文文號 優農字第                號 發文字號  

廠商名稱  公司統編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申請參與國內外工商展覽（售）基本資料】 

參 展
地 點 □國內（臺澎金馬） □國外_______ 

參展
名稱 

 

展 覽
（售）
規 模 

參展攤位____個，參展廠商____家 
（若無法得知則填寫前一年度規模作為
參考） 

參展
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參 展
攤 位 

使用攤位數___個，計____平方公尺 
獎勵
次數 

□本年首次申請 □第 2 次 
（每家業者每年度以核准獎勵 2 次展覽
（售）為限） 

參 展 所
展 示
（售）之
認 證 酒
品（非認
證 酒 品
免填） 

序 認證編號 酒品名稱 
酒品規格 

（填寫範例：20 度、
玻璃瓶、0.6 公升） 

前ㄧ年度 
認證酒品產量 
（單位：公升） 

1     

2     

3     

4     

5     

是否向 2 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獎勵     □是 □否 

是否有不良參展紀錄或其他不良紀錄   □是 □否 

※茲聲明以上資料及所檢附文件、證件確實無訛，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請蓋業者大小章） 

 
 本申請書如為影本，需加蓋業者大小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初審表（本表由執行機構填寫，申請業者無須填寫） 

應備文件 
資格初審 

符合 不符合 

1. 參展證明文件 1 份   

2. 計畫書 7 份   

初審結果 
□應備文件齊全，納入審查會議。 

□駁回申請，原因：                                         。 

執行長 副執行長 組長 審核人員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